
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教师因公出国境申请与审批流程 

一、总流程

二、院内申请流程

 

 

 

材料准备

院内审核

提交材料

回国后公示

完成院内申请流程

完成校内申请流程

1、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《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并签名； 

将填写好的《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递送至相关学院领导处审核签

字。 

包括所在部门（所、部）负责人，学院教学副院长，学院党委副书记，学院外事副院长 

将《审批表》电子版发送至 083623jinyabin@tongji.edu.cn，并抄送 23666500@tongji.edu.cn，纸

质版交至东大楼 217，院办将根据审批表对出国（境）行程进行公示，并与学院党委书记约

谈，进行行前教育。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院办出具《出访前公示情况说明》，以备校

内 OA申请批件使用。 

2、校内申请流程。 

3、出访后总结。出访人员回国后两周内填写《同济大学出国（境）人员情况汇报表》/《同济

大学赴台人员情况汇报表》，按要求将电子版发送至 chujing@tongji.edu.cn，纸质版交院办。

出访所持证件交至四平校区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窗口。出访超过三个月的，填写《汇报表（三

个月以上）》一式两份，将所持证件上盖有中国边防出（入）境章页的复印件粘贴至《汇报

表》，由学院党委书记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一份交院办留存，一份交至四平校区综合服务大厅

外事办公窗口。 

出访后公示。出访回国后两周内，下载填写《出访后公示》并将电子版发送至 

083623jinyabin@tongji.edu.cn，并抄送 23666500@tongji.edu.cn。院办将出访人员《同济大学出国

（境）人员情况汇报表》/《同济大学赴台人员情况汇报表》在电子屏公示 5 个工作日；根据

公示情况填写《出访后公示情况说明》，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拟出访人员，一份留存。 

若有报销事宜，外事办审核后签署报销意见后，出访人员去财务处报销。 

回国后进行出访后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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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职工因公出国、赴港澳地区出访校内申请及审批流程 

（博士后参照学生流程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获得团组编号(例如 OA2018***) 

各成员分别进入服务大厅 http://service.tongji.edu.cn/bsdt/home.jsp 

点击“教职工因公出访审批”进行网上申报(用上述团组编号) 

提交给学院行政负责人（院长）
及党委负责人（党委书记）审批 

外事办公室审核 

所有团组成员审批通过后，团组长在个人 OA 待办事项中

将“因公出访团组号申请”流程进行再次提交办结 

基层党委出具公示无异议说明 

团组或各成员将出访信息在

所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 

出访人为正职中层干部 

或出访天数超过 10 天的副职 

提交“送各部门会签”（系统自动识别会签部门） 

出访人为 

普通教师 

分管外事校领导审批 

出访人为 

中层干部 

团组长进入服务大厅 http://service.tongji.edu.cn/bsdt/home.jsp 

点击“因公出访团组号申请”填写团组信息 

团组长收到短信后前往四平校区综合服务大厅门外近邻宝领取批件 

部门秘书转办 

提交“送联系校领导审批” 

部门秘书转办 

至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领取因公证照，

办理签证/签注事宜 

收到签证/签注后购买机票，建议购买全程保险 

出国（境）执行公务 

回校后两周内把因公证照交至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，

在外事办公室-出国境审批网站上下载《同济大学出国（境）

人员情况汇报表》填写后发送至 chujing@tongji.edu.cn，如出

访三个月及以上还需打印汇报表，请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

公章后交至四平校区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 

如需报销，请携带学校财务系统预约好的报销单、批件原件、

行程单（在“教职工因公出访”OA 流程中打印）、经基层党

委盖章的出访后公示无异议说明至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室

窗口，外事办公室审核后在预约报销单上盖章 

携带预约报销单、批件原件、行程单、出访后公示无

异议说明和其他报销相关材料至财务处办理报销 

基层党委出具出访后公示无

异议说明 

团组或各成员将出访汇报在

所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 



教职工因公赴台湾地区出访申请及审批流程 

（博士后参照学生流程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咨询电话: 65981245  65983315 

获得团组编号(例如 OA2018***) 

各成员分别进入服务大厅 http://service.tongji.edu.cn/bsdt/home.jsp 

点击“教职工因公出访审批”进行网上申报(用上述团组编号) 

提交给学院行政负责人（院长）及
党委负责人（党委书记）审批

外事办公室审核 

所有团组成员审批通过后，团组长在个人 OA 待办事

项中将“因公出访团组号申请”流程进行再次提交办结 

基层党委出具公示无异议说明 

团组或各成员将出访信息在

所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 

出访人为正职中层干部 

或出访天数超过 10 天的副职 

提交“送各部门会签”（系统自动识别会签部门） 

出访人为 

普通教师 

分管外事校领导审批 

出访人为 

中层干部 

团组长进入服务大厅 http://service.tongji.edu.cn/bsdt/home.jsp 

点击“因公出访团组号申请”填写团组信息 

团组长按照OA中外事办公室批示的时间前往四平校区综合服务

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领取学校红头文，再至综合楼 703B 出境管

理科办公室领取政审件及其他材料 

部门秘书转办 

提交“送联系校领导审批” 

部门秘书转办 

把申请材料寄至上海市台办审批 

收到签注后购买机票，建议购买全程保险 

赴台湾地区执行公务 

外事办公室通知团组长至市台办领取批件 

携带相关材料至出入境管理局（民生路 1500

号）办理通行证及签注 

回校后两周内在外事办公室-出国境审批网站上下载《同济大学出

国（境）人员情况汇报表》填写后发送至 chujing@tongji.edu.cn，

如出访三个月及以上还需打印汇报表，请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单

位公章后，交至四平校区综合服务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 

如需报销，请携带学校财务系统预约好的报销单、市台办批件原

件、学校红头文复印件、行程单（在“教职工因公出访”OA 流

程中打印）、经基层党委盖章的出访后公示无异议说明至综合服

务大厅外事办公室窗口，外事办公室审核后在预约报销单上盖章 

携带预约报销单、市台办批件原件、学校红头文复印件、行程单、

出访后公示无异议说明和其他报销相关材料至财务处办理报销 

基层党委出具出访后公示无

异议说明 

团组或各成员将出访汇报在

所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 



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教师因公出国境注意事项

1. 教师需填写《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交于院办。

2. 学院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应经党政联席会讨论，列入年度出访计划，并报

党委组织部备案。

3. 院办负责教师的出访公示，并出具《出访前公示情况说明》，安排行前谈话。

4. OA需提交给学院行政负责人（院长）及党委负责人（党委书记）审批。

5. 科研、学术交流类出访需按照邀请信中日程申请批件，并严格按照出访计划

执行出访任务，不得擅自改变行程。公务类出访，原则上每个国家或地区不

得超过5天。

6. 出访后两周内，需完成《同济大学出国（境）人员情况汇报表》/《同济大学

赴台人员情况汇报表》及出访后公示。




